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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针对公司的清盘呈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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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於 2020 年 6 月 23 日刊發的內幕消息公告，於2020年6月16日，本公

司接獲Linshan Limited（「Linshan」，作為原告（「原告」））對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冠亞林業產品控股有限公司（「冠亞林業」，作為第1被告

（「第1被告」）、本公司（作為第2被告（「第2被告」））及本公司之全資

附屬公司置茂有限公司（「置茂」，作為第3被告（「第3被告」））（統稱

為「被告」）提起的傳訊令狀（「該令狀」）。根據香港高等法院（「高等

法院」）之高等法院案件第531/2020號（「法律程式」），該令狀於2020年

5月7日自高等法院發出。

原告於該令狀中陳述貸款檔及申索概述如下： 

1.君業有限公司（「君業」）向第1被告提供本金總額49,800,000港元，旨

在（其中 包括）為第1被告及╱或第2被告的運營資金需求融資。

2. 緊接君業、原告及第1被告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以轉讓契據形式

）訂立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前，君業欠付原告負債總額約49,800,000

港元。

3. 按照貸款協議：

a. 君業將第1被告欠付君業的為數49,800,000港元之貸款（「該貸款」）轉

讓予原告。

b. 第1被告（作為借款人）承認已收到該貸款的轉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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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按照日期為二零一三年八月十六日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

第1被告及原告約定：

a. 該貸款的償還日期將由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延長至二零一四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

b. 年利率為1%。

c. 利息將自二零一三年九月一日起每季度支付一次。

5.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或前後，第3被告償還金額122,087.74港元，以部分清

償該貸款利息。

6. 原告於該令狀中要求索賠：

a. 要求第1被告（作為主要債務人）賠償未償還金額53,344,381.01港元

（「未償還金額」），依據是其違反貸款協議及╱或補充協議；

b. 要求第2被告（作為擔保人）賠償未償還金額，依據是其違反口頭擔保；

及

c. 要求第3被告（作為擔保人）賠償未償還金額，依據是D3擔保及╱或口頭

擔保。

d. 與上文(a)、(b)及╱或(c)分段以交替形式，在不當得利中要求第1、第2

及╱或第3被告賠償未償還金額，依據是概不支付代價。

如該令狀中所述，Shannon Tan Siang-tau 先生（又名陳祥道）目前及過

去於所有重 要時間擔任原告及第1被告董事（自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起

），擔任第2被告董 事（自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起），目前仍擔任原告

及第1被告董事。

 

接獲該令狀後，本公司進行有關該令狀的初步核實及評估，包括查閱本公司

之記錄及有關人士會面。然而，並無存在有關口頭擔保的記錄。原告之董事

與本公司過往於菲律賓林木種植業務有關之先前訴訟有關。根據本公司於二

零一六年年報中之披露：

 

「 Linshan由Shannon Tan Siang-Tau先生（「S Tan先生」）（本公司前

執行董事及本公司前主席兼執行董事CT Tan先生之子）全資擁有。S Tan先

生及CT Tan先生均為本集團過往於菲律賓林木種植業務（有關詳情載於附註

19）之管理層團隊之關鍵成員。



�

本集團一直極不滿意該管理層團隊之表現、行為及虛假記載，原因為林木

種植業務徹底失敗並已自此於截至二零一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全面撇

銷及遭本集團放棄。於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該管理層團隊當中另一

名關鍵成員兼該等林木種植業務之主要股權持有人De Guzman女士於菲律

賓遭以挪用若干資金及偽造檔為由提起刑事訴訟。於二零一六年五月前後

，MakatiCity地區初審法院（Regional Trial Court）對De Guzman女

士發出拘捕令。De Guzman女士隨後提交復議動議，以求解除針對其提起

之投訴。於二零一六年六月，法院駁回De Guzman女士之動議並對其發出

拘捕令。儘管已多次嘗試向DeGuzman女士送達拘捕令，惟截至該等財務

報表獲批准日期仍尚未成功。本集團現擬對S Tan先生及CT Tan先生採取

類似措施╱行動，而直至該情況得以解 決之前，本集團無意結償應付

Linshan之貸款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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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請

公司於2022年5月27日接獲有關公司子公司債務的法律檔及來自破產管理

署涉及金額為60,465,257.26港元的清盤呈請。2022 年 6月14日，本公

司接獲呈請人針對本公司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提交的呈請，內容有關

本公司可能因本公司無力償還其債務而被高等法院清盤。。該呈請將於

2022 年 7 月 20 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在高等法院聆訊。 公司目前正

在諮詢和徵求律師的專業意見。董事會將積極應對此類案件，堅決維護公

司的合法權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中石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香港，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鍾靈先生及吳禕杰先生；非執行董事簡智明先
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Warren Lee Primhak先生及李海波先生組成

鍾靈


